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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的

二零一四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於2014

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一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朝陽區曙
光西里28號中冶大廈（郵編：100028）舉行二零一四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
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在無任何修改的情況下，獲與
會股東及擁有投票權的授權代表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9月26日的通函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告所用詞語具有該通函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9,110,000,000股股份，包括
16,239,000,000股A股及2,871,000,000股H股。

臨時股東大會

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董事長國文清先生主持。於臨時股東大會日期，賦予持有
人權利出席並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任何所提呈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19,110,000,000股股份。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而僅可在臨時股東大會上
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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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而言，出席並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贊成或
反對所提呈決議案的股東及獲授權代表共持有12,714,335,515股股份，佔本公司有投
票權股份總數的66.5324%。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規定。

按照上市規則規定，臨時股東大會上的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在臨時股東大
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a) 審議並批准委任國文清先生為本公司執
行董事；

12,692,360,777 
(99.8261%)

22,105,339 
(0.1739%)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b) 審議並批准委任張兆祥先生為本公司執
行董事；

12,709,306,618
(99.9694%)

3,888,000 
(0.0306 %)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c) 審議並批准委任經天亮先生為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

12,644,536,648 
(99.4599%)

68,657,973
(0.5401%)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d) 審議並批准委任余海龍先生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

12,710,530,617
(99.9790 %)

2,664,000
(0.0210%)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 審議並批准委任任旭東先生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

12,710,533,717
(99.9790%)

2,664,000
(0.0210%)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f) 審議並批准委任陳嘉強先生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

12,710,530,717 
(99.9790%)

2,664,000
(0.0210%)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 (a) 審議並批准委任徐向春先生為本公司監
事；

12,665,284,069 
(99.6226%)

47,985,634
(0.3774%)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b) 審議並批准委任彭海清先生為本公司監
事；

12,710,530,518
(99.9790%)

2,664,000
(0.0210%)

0
(0%)

由於50%以上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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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投票總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3. 審議及批准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款； 12,711,017,815
(99.9739%)

2,764,700
(0.0217%)

553,000
(0.0044%)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4. 審議及批准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 12,713,668,415
(99.9948%)

100,000 
(0.0008%)

567,100
(0.0044 %)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該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委任董事

股東通過上述第1項議案，委任國文清先生及張兆祥先生為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執
行董事，經天亮先生為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余海龍先生、任旭東先生
及陳嘉強先生為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董事詳細資料請見本公司
日期為2014年9月26日之通函。截至本公告日期，各董事詳細資料並無任何變動。

委任監事

股東通過上述第2項議案，委任徐向春先生和彭海清先生為本公司第二屆監事會監事。
各監事詳細資料請見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9月26日之通函。截至本公告日期，各監事
詳細資料無任何變化。

上述董事及監事的各自任期自本公告之日起至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及監事會任期屆
滿時止。董事及監事酬金事宜將根據國家有關部門規定執行。

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東大會的投
票監察員之一。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工作不包括就投票的法律詮釋或法律
權利事宜提供任何保證或意見。



— 4 —

律師核證

誠如北京市嘉源律師事務所發出的法律意見所核實，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開及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規例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大會的參會人及召集人均
具備有效資格；投票過程及結果合法有效；及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合法
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康承業

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2014年11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 ﹕國文清先生及張兆祥先生；兩位
非執行董事 ﹕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 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海龍先生、
任旭東先生及陳嘉強先生。

* 僅供識別


